
长治市上党区教育局
关于做好 2020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的

通 知

各校（园）：

根据长教办字[2020]121 号文件精神，为做好 2020 年秋季

学生资助工作，确保教育资助资金合理、及时、足额发放到应

享受者手中，做到好事办好，努力将全区学生资助工作推向制

度化、规范化。现将今年秋季学生资助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国家助学金发放要优先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及农

村低保家庭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，其中建

档立卡贫困户已脱贫的，按照相关政策，脱贫不脱资助政策，

努力实现精准资助。

二、要为每位受助学生办理“五大行”（即中国银行、中国

农业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）

的学生“资助卡”，直接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的手中。

三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，

认定结果有效期为一年。

四、各校（园）要成立专门的学校资助机构，出台学校资

助工作方案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行

校（园）长负责制，校（园）长为第一责任人。要认真审核资

助对象情况，做到公平公正，同时要建立专门档案，将学生申

请表、相关作证材料、公示照片、审批表、受理结果、资金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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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等相关凭证按学年整理装订，并按要求及时将受助学生

信息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。

五、各校（园）从 2019 年秋季学前起，取消学生到村委或

居委会开具贫困证明，一律改为个人承诺。各校（园）要加强

学生的诚信教育、励志教育、感恩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。

六、义务教育阶段“一补”新政策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实施，

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及非建档立卡的残疾学生、农村

低保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

纳入了生活补助范围。补助标准为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

准的 50%，具体为每生每年小学 500 元、初中 625 元。

七、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，确定特殊困难学生、一

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突发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中认定类型：

特殊困难学生，是指属于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子女、民政部门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、特困救助供

养人员、孤弃学生、残联认定的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，烈士子

女等。

突发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指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、重

大突发意外、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情况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

学生。

一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指除特殊困难学生和突发性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以外，学生及其家庭没有能力提供或仅能部分提

供其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。

八、认定程序。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、中等职

业学校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，遵照以下程序：

1.提前告知。学校（园）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，提前向

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，同时宣传

相关学生遵照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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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个人申请。学生本人或监护人自愿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

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表》，同时，提供相关作证资料，一并

准时提交学校（园）。

3.学校（园）认定。小组于每学年开学后 30 日内受理学生

申请，对学生或监护人提交的申请材料，确定资助对象。可采

取家访、个别访谈、大数据分析、量化评估、民主评议等方式

提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精准度。

4.结果公示。学校（园）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名单，

在适当范围内，以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方式予以公示，接受监

督并及时回应有关认定结果的异议。公示时，严禁涉及学生家

庭及个人隐私和敏感信息。

5.建档备案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（园）将最后确定的

学生名单报上党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，并上交相关资料留

存。

九、中等职业学校在评审助学金时第一要应助尽助；第二

建档立卡户学生必须资助，而且脱贫不脱政策；第三 15%的测算

基数是一二在校学生。

十、资助申请条件

1.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（提供贫困户核验资料）

2.农村低保户（提供区民政局颁发当年有效低保证原、复

印件）

3.孤儿（提供区民政局颁发的孤儿证原件及复印件）

4.学生本人是残疾者（提供区以上颁发的残疾证原件及复

印件）

5.城镇低保户（提供区民政局颁发当年有效低保证原、复

印件）

6.其它困难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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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父母一方死亡者（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材料）

B、父母一方或双方是残疾者（提供县级以上的残疾证及复

印件）

D、学生本人患大病、慢性病者（提供县级以上医院有效病

例原、复印件）

E、父母患有大病、慢性病者（提供县级以上医院有效病例

原、复印件）

F、一户为三代六口及以上者（提供户口薄及原件、复印件）

G、兄弟姐妹有一人念大学者（提供在校生证明及相关资料）

H、年内发生过重大经济损失者（除购建房、物外），（提供

经济损失费用原始依据）

十一、各校（园）要严格执行国家各项资助政策，在资助

工作中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获

得资助，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学生资助惠民政策落实好。

十二、工作进度

1.11 月 12 日之前携带以下资料到区学生资助中心进行幼

儿、寄宿生（非寄宿生）生活补助及普高（职高）助学金资料

审核。

A.资助工作方案；

B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小组成员名单公示照片（近景、

远景）；

C.校（园）委会会议记录；

D.《上党区 2020-2021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汇总表》；

E.《上党区 2020-2021 学年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

助、助学金学生花名表》；

F.学生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、贫困类型复印件、

户口簿（本人和监护人）复印件、监护人（或学生））银行卡复

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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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1 月 18 日前，完成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上报。

3.11 月 30 日前，报送学生资助中心资料：享受学生情况公

示照片（近景、远景）（不得公示学生银行卡号、身份证号、联

系电话等涉及个人隐私信息）、《2020 年秋季享受资助学生花名

表》纸质版及电子版、银行发放流水（标注与花名表相对应的

序号）、财政支付凭证。

附件:

1.《学生资助工作流程》

2.《上党区 2020-2021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资助花

名表》

3.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统计表》

4.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

5.《2020 年秋季高中助学金分配表》

6.《2020 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拨款表》

7.《2020 秋季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拨款表》

8.《2020 年秋季学前教育幼儿资助拨款表》

2020 年 11 月 4 日


